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社會教育機構與其他機構團體合辦活動實施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08 月 19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19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8）北市教終字第 1083075887號令

修正發布全文 10點；並自 108年 8月 30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所屬市立社會教育機構（以下簡稱市立社教機構）

    為與各公私立機構、社會團體（以下簡稱機構團體）合辦各項社會教育及公益慈善活動

    ，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未規定者，悉依各市立社教機構使用管理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所稱之市立社教機構包括臺北市立圖書館、動物園、兒童新樂園、青少年發展處

    、天文科學教育館。

三、合辦活動對象，指各公私立機構及經政府立案之社會團體。

四、合辦活動，指各市立社教機構與機構團體共同聯合主辦或協辦活動。

五、合辦活動以符合各該社教機構設立宗旨之社會教育及公益慈善活動為原則；其有關經費

    收支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與公立機構合辦非營利性社會教育及公益慈善活動，其內容與各市立社教機構設

          立宗旨相符者，得免收場地使用費。

    （二）與私立機構團體合辦非營利性社會教育及公益慈善活動，其內容與各市立社教機

          構設立宗旨相符者，得依規費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之相關程序簽報核准後免收

          場地使用費。

    （三）合辦活動為收回支出成本，得再另訂票價收費，其計算方式為各市立社教機構基

          本門票票價加各機構團體成本回收價，由合辦雙方共同訂定之。其中各市立社教

          機構之門票收入應悉數繳庫。並由機構團體依稅法相關規定負責印製及出售門票

          ，其票價訂定、門票之印製與出售等計畫應連同合辦活動計畫書陳報市府核定。



    （四）合辦活動而販售產品有盈餘者，應以不低於該盈餘百分之二十回饋市庫。

    （五）其他相關收費規定，悉依各市立社教機構門票收費標準及場地收費基準辦理。

六、凡合辦演藝活動，其票券須設置平民座以嘉惠市民，其實施方式如下：

    （一）平民座實施對象：

          1.第一類：老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者。

          2.第二類：學生。

    （二）平民座應依實施對象分類設置。各類平民座座位數，每場不得低於總座位數之百

          分之五，票價不得高於三００元。

    （三）主辦單位得於演出場次中選擇一場實施平民座，惟其座位席次不得低於總演出場

          次應設置平民區之總數。

七、合辦活動以各該社教機構之開放時間為原則，必要時得另定之。

八、各市立社教機構與機構團體合辦活動，得視活動性質雙方議訂合約辦理，該合約應送本

    局備查。

九、合辦活動期間，參與活動人員應在指定地點及核准時限內活動，不得逾越規定，合辦單

    位應負責維持場地內外秩序，並維護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用畢後應即回復原狀，如有

    毀損，機關團體應負賠償責任。

十、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舉辦或委辦各種正式比賽或活動，需與各市立社教機構合辦者得

    優先合辦之。


